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陕市监函〔2020〕1122 号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在中秋国庆期间开展景区特种设备安全
“大排查、大检查、大整治”的紧急通知

省特种设备安全专业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，各设区市、韩城市、

杨凌示范区、西咸新区市场监管局，省特检院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办、应急管理部加强当前安全

防范工作视频会议和全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三季度例会精神，以

及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《关于加强中秋国庆期间景区特种设备

安全工作的通知》（市监特设〔2020〕103 号）要求，省局以 9

月 28 日省政府领导检查华山客运索道安全为契机，决定在中秋

国庆期间集中开展景区客运索道、大型游乐设施“大排查、大

检查、大整治”活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督促企业全面开展“大排查”。各有关成员单位、市

场监管部门要督促本行业、本辖区景区内每一个客运索道和大

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，进行全面检查和设备维护，确保无遗漏。

一是排查风险隐患。重点排查客运索道的吊具护栏、脱索保护

功能是否可靠，大型游乐设施的乘客束缚装置、安全防护装置

和安全措施是否有效，钢结构件是否因停用产生锈蚀等情况。

二是排查检验情况。检查客运索道和大型游乐设施是否在下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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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日期内，如需检验及时报检。三是排查安全管理。检查管

理制度是否落实，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，每日开机前是否进

行安全检查和试运行，四是做好应急准备。完善应急预案，适

时开展应急演练，一旦发生事故，及时组织应急救援，最大限

度降低事故危害。

二、监管部门集中开展“大检查”。各有关成员单位、市

场监管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，对本行业、本辖区景区内每

一个客运索道和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集中开展大检查，确保

全覆盖。重点检查以下内容：一是检查使用单位“大排查”落

实情况；二是检查安全管理制度、日常维护保养记录、设备档

案资料、应急救援演练等情况；三是检查设备检验情况，确保

“应检尽检”；四是检查安全管理人员、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

况等。各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应制定详细检验计划，按照市场监

管总局关于大型游乐设施和客运索道检验的有关规定，严格依

法依规开展检验，落实“报检必检”工作要求，对检验中发现

的问题及时向使用单位提出整改建议，并报告当地市场监管部

门。

三、监管部门与企业共同开展“大整治”。各有关成员单

位、市场监管部门对检查发现的重大隐患要帮助、督促企业进

行治理，彻底消除安全隐患。要按照零容忍、无盲区的原则，

加大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力度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，严肃

查处排查走过场、整改做样子的单位，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、

隐患不按时整改、使用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设备依法采取

查封、扣押等方式，决不允许设备带病运行，保障客运索道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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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型游乐设施运行安全。

四、加强应急值守。各地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带班和

重要岗位 24 小时值班制度，落实协调联运机制。加强与景区管

理部门及使用单位的对接联系，积极做好救援力量、装备设施

和专家支援等准备工作，确保遇有特种设备突发事件事故时，

信息报送畅通、处置得当、救援及时。要密切关注各类舆情和

事故信息，遇特种设备突发事故在迅速上报当地政府和安委办

的同时要及时上报省局。

各市市场监管局要于 9 月 30 日 12:00 前，10 月 9 日 18:00

前将“大排查、大检查、大整治”工作情况（见附件）上报省

局。

联系人：耿强 联系电话：029-86138330

邮 箱：20823823@qq.com

附件：中秋国庆期间景区特种设备安全检查情况表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0 年 9 月 28 日

mailto:275683668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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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中秋国庆期间景区特种设备安全检查情况表

填报单位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设备

名称

设备

总数

自查

数量

检查

数量

发现隐

患数量

治理隐

患数量

事故

起数

处罚

金额

客运

索道

大型游

乐设施

各市市场监管局要于 9 月 30 日 12:00 前，10 月 9 日 18:00

前将此表上报省局。 联系人：耿强

联系电话：029-86138330。邮 箱：20823823@qq.com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28 日印发

mailto:275683668@qq.com

